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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文件 

 
 

 

电规协〔2021〕312 号 

  

关于印发《电力勘测设计行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加强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管

理，确保统计资料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地收集，保证年度统计分析

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我会制定了《电力勘测设计行业统计信息管理

系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执行过程中出现重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我会业务协调

部。 

 

附件：电力勘测设计行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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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

  2021年 12月 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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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电力勘测设计行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统

计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本系统）的使用管理，确保统计资料

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地收集，保证年度统计分析工作的顺利开展，

结合协会工作实际，依据《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统计工作管理

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协会及所有会员单位。 

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

第三条 协会统计专委会是本系统的领导机构，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协会有关政策和规章，落实上级工作部署。 

（二）研究决定协会统计工作重大问题，制定本系统功能开

发及应用计划。 

（三）组织制定本系统管理及操作规范。 

（四）依据本系统统计信息，开展统计分析工作，为会员单

位和行业发展提供参考资料。 

（五）指导本系统数据保密工作。 

第四条 协会统计专委会是本系统的日常办事机构，负责本

系统的建设、运维工作，负责统筹协调本系统用户确认、授权、

系统开闭、操作培训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协会统计专委会是本系统的专家支持机构，负责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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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统各项统计指标的解释，负责年度统计分析工作，配合专委

会开展相关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协会各会员单位是本系统的填报机构，负责本单位

各项统计信息的采集和填报，确保全面、准确和及时。 

第七条 协会各会员单位应明确统计信息填报的单位负责

人、填报部门及填报人，配合统计专委会开展数据填报、数据修

正、数据核查等工作。 

第三章 系统使用 

第八条 所有会员单位均需采用协会统一配发的账号和密码

登录。未取得账号的会员单位需联系专委会运维组，运维组经核

查确认后下发账号和密码。首次登录系统，请及时修改密码。各

会员单位有责任保护好本单位的账号信息。 

第九条 本系统将根据协会统计工作的计划安排，设定系统

开闭时间。原则上系统开启新一年时间为上一年度填报分析工作

完成后一个月。 

第十条 本系统的操作需严格按照《统计信息管理系统企业

用户使用手册》进行，根据填报工作要求，逐项填报对应信息。

填报完成后需提交统计专委会专家组审核确认，一经审核确认提

交后，不能修改，如确实需要修改，需请示统计专委会批准，由

专委会专家组操作撤回修改。 

第十一条 本系统的各项指标由统计专委会负责解释，专委

会委员有义务向各会员单位进行指标解释和操作培训。协会专委

会各委员需及时解决各填报单位在填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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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协会各会员单位在填报过程中应确保所填信息的

完整性、真实性，填报质量将作为会员单位各项考核评优的依据。 

第四章 保密规定 

第十三条 统计专委会委员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账号，严禁

向第三方共享账号。 

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本系统各项数据属于企业秘

密，密级标注“普通商秘”。 

第十五条 本系统各类用户需加强保密工作学习，不得擅自

公开系统数据。 

第五章 监督检查 

第十六条 根据协会有关规定，定期开展本系统填报工作检

查，检查内容包括填报工作响应速度、填报数据准确性及完整性。 

第六章 信息反馈 

第十七条 在本系统使用过程中，各会员单位有义务对系统

提出改善、优化建议，并提交统计专委会，由统计专委会进行整

理汇总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协会统计专委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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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秘书处 2021年 12月 16日印发 


